
 

 

 

 

 

 

 

 

 

 

 

 

 

 

 

  

 

 

- 1  - 

報名辦法&須知 亮粉同樂獎 

※ 獎品顏色以實品為準，詳情請上本會官網了解相關活動項目的公告文件且本會保留一切活動的最終解釋權。 

「薪傳組」現金總獎金￥46000 元整 

進入決賽的選手將受邀與我會會員一對一

的協作，將自己參賽的設計作品完成；期

間我會將安排一系列各項照明專業講座&

參觀會員工廠的各類有關照明工藝，以及

產學交流的自助晚宴。。。 

（食宿皆統一由我會安排支持） 

本活動 

入圍獎獲頒獎狀乙張、獎金￥4000元整、推薦函乙 

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新秀獎獲頒獎牌乙面、獎狀乙張、獎金￥7000元整 

、推薦函乙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開心獎（3人份蒸鍋一台） 6名 

 歡喜獎（情境水族燈一個）30名 

在關注並參與薪傳組

網路投票及到現場參

加頒獎盛典的亮粉中

抽選 100 名得獎人。 

網路人氣獎乙名，獲頒獎狀乙張、獎金￥1000元整。 

 
紀念獎（馬克杯一個）64名 



 

 

 

 

 

 

 

 

 

◎活動宗旨與目的 

1. 活動肇起源由 
 

有鑑於全球各產業工業 4.0 化及 5.0 亦將緊跟啟動，且我照明產業亦因全球新經濟價值 

觀已於 2010 年定位為次能源產業；故我照明產業急需自我打破傳產工藝範疇注入新照明 

的新功能產業新血，主動加速鏈結新產業生態的形成與組織，及積極關注與創造機會提 

攜後進。 
 

當此今時，兩岸照明產業經二十年來的相互支持與共構，歷榮景互助，蕭條相依的世 

界市場的競爭汰選賽，此國際賽事的競爭「條件」與「內容」已時時刻刻飛進！故我業 

我輩須積極做出有效行動來實踐： 

一﹑匡大我照明產業現在與未來的專業領域； 

二﹑引領我照明產業現在與未來的功能定位； 

三﹑傳承我照明產業現在與未來的工藝鏈結。 
 

唯願發起此一以『薪傳』與『專業』之照明大賽，作為凝聚我照明產業同業攜手正視 

並開啟上述三項我產業之新征途實踐的啟動紐帶。 

 

2. 活動目的 
 

      在照明產業方面 ∕ 配合市場需求和政策的指標，與時俱進的匡訂與定義我照明產業的專業 

功能與產業鏈範疇，並透過此活動推展我照明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共同 

品牌定位。 
 

在照明同業方面 ∕ 鏈結各專業領域的同業建構產業鏈的永續薪傳共享文化與成果。 
 

在照明傳承方面 ∕ 建構以我照明產業自主評選本產業所需各項專業人才的競技平台，進而 

促進學界更容易定向教學培育後進，以利提升我產業的永續發展與儲備 

競爭力。 
 

在社會科普方面 ∕ 透過本活動開拓我照明產業在消費者方的能見度，在建立定位的同時宣 

傳我照明產業的社會節能減排貢獻與科普社會安全應用照明的功能。 

 

3. 活動預期達成目標 

1. 固定機制宣導並獎勵新血投入我照明產業，帶動教育與產業實踐學術與職能接軌。 

2. 團結產業，共同攜手打造提升照明產業在社會上的專業話語權，進而改善市場長期以來 

   劣幣驅逐良幣的消費盲點。 

3. 加速強化我會功能、職能定位，明確我會品牌與價值的高度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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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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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組網路投票］起始日 2018.10.15 

活動公告日 2018.6.8 

 

薪傳組收件截止日 2018.7.27 

入圍公告日 2018.8.9 

專業組收件截止日 2018.10.15 

薪傳組選配日 2018.8.11 

 

薪傳組合作名錄與守則 2018.8.12 

薪傳作業期 2018.8.13～2018.9.15 

薪傳組決賽交件截止日 2018.9.28 

薪傳組網路投票截止日 2018.11.10 

頒獎日期 2018.11.15 

交流、慶賀晚宴日期 2018.11.15 

專案採訪報導 

記者會 



 

 

 

 

 

 

 

 

 

◎報名須知 

1. 總則 
 

1.1 須按照統一要求在我會官網下載［報名表］及［參賽表］，按照表格規定填報並儘量詳 

盡提供所申報的資料，申報的資料應保證其內容規範、真實及清晰、明瞭。 

1.2 嚴禁過程中的任何作假、仿冒、抄襲等行為；若有違規一經查實，即在活動中任何階段 

或頒獎之後，皆一律撤銷獲獎所有所得與榮譽，並在本會官網公告周知，且本會得保留 

一切相關的法律追訴權。 

1.3 請自行將參賽項目須保密部分斟酌保留敘述與出圖，或勿將須保密的項目申報參賽，因 

本會將於活動中與活動結束後皆有公告、展示、新聞發布等宣傳作業；所有參賽選手與 

法人單位的參賽作品皆有義務配合我會所有公開的宣傳、展示、公告、新聞發布等作業。 

1.4 所有參賽選手與法人單位上傳我會之報名、參賽資料概無退還，請自留原檔。 

1.5［報名表］與［參賽表］必須由同一封郵件一起寄出且切勿夾帶其他文件；我會持有參 

賽者的資格審查權及保留有任何爭議的法律追訴權。 

1.6 本會保留［活動辦法與須知］的最終解釋權。 

 

2. 參賽資格 

2.1 薪傳組參賽資格為海峽兩岸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2.2 專業組參賽資格為海峽兩岸公司單位、法人單位。 

2.3 各組皆須按我會指定收件的電子郵箱的收件日期為準；逾期者皆按喪失參賽資格辦理。 

2.4 各組皆統一經由我會指定收件的電子郵箱報名，未按規定送件者皆以不受理無編號處理。 

 

◎報名辦法 

1. ［報名表］收件審核規定 

參賽者資料如下：「v」為必填項目，「x」為不必填項目。 

比  賽  分  組 薪傳組-年度〔新秀獎〕 專   業   組 

評  比  項  目 裝飾照明類 功能燈具類 智能控制類 ［創意設計獎］ ［精品設計獎］ 

1 申報參賽項目的具體名稱 

（中英文全稱） 
v v v v v 

2申報項目的現況(已發表或未發表) v v v v v 

3-1 申報參賽者的學校基本資料 

與相關證明(學生證影本&照片) 
v v v x x 

3-2 申報參賽單位的基本資料 

與相關證明(單位證照影本) 
x x x v v 

4 申報參賽者的個人基本資料 v v v v v 

5 申報參賽者或單位詳細聯絡資料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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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賽表］收件審核規定 

參賽申報項目如下：「v」為評分項目，「x」為不評分項目。 

比  賽  分  組 薪傳組-年度〔新秀獎〕 專   業   組 

評  比  項  目 裝飾照明類 功能燈具類 智能控制類 ［創意設計獎］ ［精品設計獎］ 

1.不可有任何個資註記或代號標記 v v v v v 

2 申報項目的詳細介紹 v v v v v 

3 申報項目的相關圖片 

（照片檔，繪圖檔） 
v v v v v 

4 申報項目的特色說明 v v v v v 

5 申報項目的創新要點 v v v v v 

6 申報項目的應用說明 v v v v v 

7 申報項目的實績介紹與說明 x x x v v 

8 申報項目的技術說明 v v v v v 

9 申報項目特殊結構的說明 v v v v v 

10 申報項目的安規檢測報告 x x x v v 

11 申報項目的獲獎記錄 x x x v v 

12 申報項目獲得國際、國內專利 

情況 
x x x v v 

13 現有市場競爭力分析 v v v v v 

14 產品合格報告書 

  （薪傳組決賽專用規則） 
v v v x x 

 

3. 報名表格 

3.1［報名表］：只填寫規定個資與身份證明。 

由活動宣傳組按接收序，分組編號交給評審作業組續其後作業。 

3.2［參賽表］：只填寫參賽項目的設計資料，不得有個資。編號由宣傳組按照《收件&編碼 

作業辦法》編列，經監察組檢核後交予評審作業組續其後規定作業。 
 

4. 報名途徑 

請統一上傳我會指定收件電子郵箱報名，電子郵箱 Business@dgtbla.org。 

 

◎評獎制度 

1. 總則 
 

1.1 本賽事評審方式採統一由大會籌備委員會於收件後按序彌封編號後，再交由評審委員會 

由評審團記名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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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項類評獎若未及評審判定獲獎資格，評審團得判定公告從缺。 

1.3 各項類評分規則由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照明產業委員會擁有最終解釋權，如有疑 

義，需交由評委會建議修正，提交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照明產業委員會裁決。 

 

2.薪傳組初審評分規則 
 

2.1 各類獎項評審依據評委會討論成立該組評委組，每組含評審團主委、副主委、評委五位 

，合計七位評審評分，最高與最低分不計，中間段五個分數加總平均，為參賽項目總分 

。評審表格由本照明設計大賽籌備委員會印製，連同參賽作品檔，送交評委會評分，每 

個參賽產品單項需單獨評審表。 

2.2 入圍評分須達 70 分以上且只取前三名邀請進入決選年度新秀獎。 

2.3 入圍但棄權者需簽結棄權聲明，由下一順位合格的選手遞補參賽，並於官網公告。 

2.4 裝飾照明類；計分為百分制。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3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藝術評分 創意設計 50% 包含藝術體現 / 文化內涵 / 協調設計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2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2.5 功能燈具類；計分為百分制。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5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藝術評分 創意設計 20% 包含藝術體現 / 文化內涵 / 協調設計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3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2.6 智能控制類；計分為百分制。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5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節能評分 創意設計 20% 包含符合當代工業需求體現 / 環保內涵 / 節能設計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3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3.薪傳組決審評分規則 
 

3.1 各類獎項評審依據評委會討論成立該組評委組，每組含評審團主委、副主委、評委五位 

，合計七位評審評分，最高與最低分不計，中間段五個分數加總平均，合計產品合格報 

加權後得為參賽項目總分。評審表格由本照明設計大賽籌備委員會印製，連同參賽作品 

檔，送交評委會評分，每個參賽產品單項需單獨評審表。 

3.2 新秀獎評分須達 85 分且只取第 1 名授獎，入圍獎授獎須評分達 75 分以上。 

3.3 裝飾照明類；計分為百分制，加權分數另計。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3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藝術評分 創意設計 50% 包含藝術體現 / 文化內涵 / 協調設計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2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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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功能燈具類；計分為百分制，加權分數另計。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5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藝術評分 創意設計 20% 包含藝術體現 / 文化內涵 / 協調設計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3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3.5 智能控制類；計分為百分制，加權分數另計。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5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節能評分 創意設計 20% 包含符合當代工業需求體現 / 環保內涵 / 節能設計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3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3.6 各類［合格報告書］所有規定項目加權總分皆為 25%。 

 

4.專業組決審評分規則 
 

4.1 各類獎項評審依據評委會討論成立該組評委組，每組含評審團主委、副主委、評委五位 

，合計七位評審評分，最高與最低分不計，中間段五個分數加總平均，合計專利與安規 

加權後得為參賽項目總分。評審表格由本照明設計大賽籌備委員會印製，連同參賽作品 

檔，送交評委會評分，每個參賽產品單項需單獨評審表。 

4.2 一等獎評分達 90 分最優前 1 名，二等獎評分達 85 分以上最優前 5 名，優秀獎評分達 

75 分以上名額不限。 
 

4.3 創意設計獎；計分為百分制，加權分數另計。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3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專利加權 5% 專利申請中加 2 分，專利完成加 5 分 

藝術評分 
創意設計      50% 包含藝術體現 / 文化內涵 / 協調設計 

專利加權 5% 專利申請中加 2 分，專利完成加 5 分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2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專利加權 5% 專利申請中加 2 分，專利完成加 5 分 

安規加權  10%  
 

4.4 精品設計獎；計分為百分制，加權分數另計。 

技術評分 
先進技術       50% 包含製造技術工藝 / 參數 / 經濟指標 

專利加權 5% 專利申請中加 2 分，專利完成加 5 分 

藝術評分 
創意設計      20% 包含藝術體現 / 文化內涵 / 協調設計 

專利加權 5% 專利申請中加 2 分，專利完成加 5 分 

功能評分 
實用便利      30% 包含創新功能 / 使用便利 / 生活必需 

專利加權 5% 專利申請中加 2 分，專利完成加 5 分 

安規加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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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說明 

1. 薪傳組 

1.1 裝飾照明類別（設計入圍獎 ∕ 年度新秀獎） 

由評審委員會按評審制度與辦法執行，於初賽中取合格前三名入圍進入決選，勝出者為本年度新秀獎獲選人。 

入圍獎（共二名）獲頒獎狀乙張、獎金￥4000 元整、推薦函乙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新秀獎（共一名）獲頒獎牌乙面、獎狀乙張、獎金￥7000 元整、推薦函乙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1.2 功能燈具類別（設計入圍獎 ∕ 年度新秀獎） 

由評審委員會按評審制度與辦法執行，於初賽中取合格前三名入圍進入決選，勝出者為本年度新秀獎獲選人。 

入圍獎（共二名）獲頒獎狀乙張、獎金￥4000 元整、推薦函乙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新秀獎（共一名）獲頒獎牌乙面、獎狀乙張、獎金￥7000 元整、推薦函乙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1.3 智能控制類別（設計入圍獎 ∕ 年度新秀獎） 

由評審委員會按評審制度與辦法執行，於初賽中取合格前三名入圍進入決選，勝出者為本年度新秀獎獲選人。 

入圍獎（共二名）獲頒獎狀乙張、獎金￥4000 元整、推薦函乙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新秀獎（共一名）獲頒獎牌乙面、獎狀乙張、獎金￥7000 元整、推薦函乙份及得獎人就讀學校感謝狀乙張。 
 

1.4 年度網路人氣獎（由薪傳組進入決選賽的選手選出乙名） 

按網路票選制度與辦法執行，網路得票最高者乙名，獲頒獎狀乙張、獎金￥1000 元整。 
 

1.5 年度薪傳獎（由參與協助薪傳決選賽的廠商選出） 

由評審委員會按評審制度與辦法執行，在參與薪傳決選賽的廠商或個人選出若干名符合產業薪傳楷模者。 

榮獲本產業薪傳楷模者獲頒獎牌乙面、獎狀乙張。 
 

1.6 亮粉同樂獎（由關注並參與薪傳組網路投票及到現場參加頒獎盛典的亮粉抽選 100 名）  

由活動監察組按抽獎制度與辦法執行，在參與活動關注與薪傳組網路投票的亮粉中現場抽選 100 名得獎者。 

 

2. 專案組 

2.1 創意設計獎（優秀獎 ∕ 二等獎 ∕ 一等獎） 

由評審委員會按評審制度與辦法執行，於參賽者中按評定分數獲頒獎項。 

優秀獎（若干名）獲頒獎狀乙張。 

二等獎（共五名）獲頒二等獎獎座乙座、獎狀乙張。 

一等獎（共乙名）獲頒一等獎獎座乙座、獎狀乙張。 
 

2.2 精品設計獎（優秀獎 ∕ 二等獎 ∕ 一等獎） 

由評審委員會按評審制度與辦法執行，於參賽者中按評定分數獲頒獎項。 

優秀獎（若干名）獲頒獎狀乙張。 

二等獎（共五名）獲頒二等獎獎座乙座、獎狀乙張。 

一等獎（共乙名）獲頒一等獎獎座乙座、獎狀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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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DGTBLA 照明設計大賽 海峽兩岸 DGTBLA 照明設計大賽 

 

 

   


